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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多謝甘議員再次出席調查委員會今天的閉門研訊，我

想再次申明，這個調查委員會的職責是確立劉健儀議員根據立

法會《議事規則》第 49B(1A)條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

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對甘乃威議員作出譴責的理據提

出意見。  

今天的研訊預計會在上午 11時結束。甘議員，我預計委員

可以在今天的研訊中完成向你取證的程序。基本上，調查委員

會會在今天的研訊結束後，完成向所有現有證人取證的工作，

現階段亦沒有打算向其他證人取證。我想特別指出，如果日後

出現一些在現階段沒有預計的新情況，調查委員會並不排除有

需要時重新展開取證工作。如果出現這些情況，調查委員會會

明確告訴你，並且在你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向委員會表達意

見，請問有沒有問題？  

甘乃威議員：  

 主席，第一，我知道如果今天的會議完結，整個取證便會

完結。主席，但我上次提及到希望有一次 ...... 

主席：  

 是的，我將會談到該部分。我現在先說，不排除我們今天

的取證過程，雖然說是最後一次，但可能亦會有一些新發展。

在此情況下，我們便可能會再次展開向證人取證的工作，我相

信你亦明白這一點。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樂意協助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  

 好的。甘議員，你在上次研訊中亦已表達，希望調查委員

會在完成向所有證人取證的研訊後，容許你向調查委員會作整

體陳述及回應。我們是瞭解的，秘書亦已向你取得一些時段。

秘書會在稍後再與你聯絡，確定有關時間和日期，讓你作出一

個整體的陳述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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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此日期可否早一些確認？因為，我亦希望可以有最

少兩個星期的時間，讓我自己作出一些準備。  因 為 如 果 太 遲

通知我，我便未必可以作出準備。譬如，如果你訂下某個日期，

我希望可以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才進行研訊，那麼我便可以作出

一些準備工作。  

主席：  

 在秘書處與你聯絡的過程中， 你們似乎已談及一些日

期 ...... 

甘乃威議員：  

 是的，我提出了 4個日期。  

主席：  

 我們會盡量與你合作，讓你有充足時間作準備。我們還有

一個要求。調查委員會希望你能夠在不遲於出席該次研訊前

⎯⎯即作出一個整體陳述及回應前⎯⎯能夠在 3個工作天前以

書面向我們提交你的整體陳述和回應，以便委員有時間看一

看。  

甘乃威議員：  

 主席，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記得我向委員會提出的日

期，一個是 1月 29日，一個大概是 1月 31日。在此情況下，這兩

個日期便不一定能提供充足的時間。那麼，便可能要到 2月中

旬的時間，因為另外有兩個日期是在 2月中旬的。  

主席：  

 好的，我們會因應你的時間，再與你商討，好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同意我可以先向你們提供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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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還有一件事情，當你向調查委員會作整體陳述及回

應後，我亦會容許委員提出一些簡短的問題，以便澄清陳述和

回應的內容，你對此亦沒有問題，是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亦預計自己有此責任，因為我來發言，發言完畢，

可能大家也會要求作一些澄清，但我希望只限於作出澄清，不

然又走回頭 ...... 

主席：  

 是的，是會按照我們一般作出澄清的程序。好的，如果沒

有其他問題，我們現時便開始研訊。  

甘乃威議員，陪同甘議員出席研訊的黃錦娟大律師及鄧嘉

年先生，以及各位委員均已簽署了《保密承諾書》，亦十分熟

悉調查委員會的保密要求，我不再重複了。  

甘議員，如果你在任何時候需要向你的法律顧問尋求意

見，像以往的做法般，請先向我提出要求。此外，你在2010年
5月 20日出席此研訊時已經作出宣誓，所以，今天你是會繼續

在宣誓下作供。我們桌子上亦有 3冊文件，是供兩位陪同人士

在研訊過程中使用。如果委員是就着某份調查委員會的文件內

容向甘議員進行提問，亦應該指明該份文件編號、頁數和段落

編號，以方便大家作出跟進。  

現在先由陳健波議員開始提問。  

陳健波議員：  

 好的。甘議員，因為我是被委員會委派在今天主力發問，

所以你不要感到奇怪，為何很多時也是我在發問，是沒有特別

原因的。  

 我想問的第一個項目是，甘議員你在 2009年 6月 15日與王

女士在餐廳見面，然後在 7月初，其實你是有機會與王女士單

獨會面的，我相信是在 office內。因為王女士的態度轉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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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某程度上是與 6月中的會面有關。那麼，你有否利用 7月初會

面的機會，向她解釋你當時說 "有好感 "，其實你是認許她的工

作能力及個人表現。你有否利用此機會向她作出解釋？因為這

很可能是一個 "結 "。你當時有否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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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主席，陳健波議員剛才在前提中提及到，她的工作轉差是

因為 6月中的見面，所以她的工作便轉差，這是陳健波議員的

前提。可是，在我自己的陳述書中，我未必覺得一定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自己一些所謂感情、

情緒上的困擾影響到她的工作，這是我想先澄清的第一點。  

 第二點，有關在 7月中 ......我不太記得是哪一天。在當天的

會議上，我是有講述我知道不應該說出那一番話，這是並不恰

當的說話。我想她過去在工作上的表現，第一，在 7月份的會

議上，我是有認許她的工作，我對此有印象，記得是這樣。當

然，你問是否有一個所謂 "有好感 "，以及有一個直接的工作認

許上的關係，我便沒有印象是很清楚地這樣說。可是，在該會

議上，我是有認許她在工作上的表現，過去她亦做得可以接

受。當然，有些工作是做得不好，我亦希望她可以加強去做，

在該會議上我是有談及工作上的問題。  

陳健波議員：  

 你在其後的研訊中亦提到，其實你說的 "有好感 "是指她的

工作能力。如果你有此想法，其實你是否應該在 7月初的會面

便告訴她？當然，你可以說她的情緒都是差，但亦可以說不用

多想了，其實你只是對她的工作有好感。似乎你也不太記得 ......
即是有輕微的關連，但不是特別就此事與她談的，對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重新強調，其實我和她的每次會面，即我主動

約她的每次會面，主要都是建基於工作。如果不是因為工作，

我不會見她，因為很明顯，我和她的關係是工作上的關係。  

 在那次會議上，我也說得很清楚。就是過去由她入職至她

在 6月份的工作表現，我覺得是合乎我的標準和要求。但到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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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以後 ⎯⎯即是那個情況發生後 ⎯⎯我覺得她的工作做得

不好，我亦有提到希望她改善，她在會議上也有確認她要改善

工作態度。我也有提到，在工作上，有關 "有好感 "這句說話，

我覺得自己說得不恰當，當日我有向她道歉。我想，這點我也

很清楚說過。我想重新就這點向委員會說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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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好的。請參看文件L13(C)，這是有關何俊仁議員召開的記

者招待會的紀錄，請你參看 L13(C)內的第 46至 53行，你找到

嗎？  

甘乃威議員：  

 嗯。  

陳健波議員：  

 第 46至 53行就是何俊仁議員說："好了，我所交代 ......還有

一點我想說說的，就是剛才甘乃威開完記者會後，他打了電話

給我 "，這裏主要提述你再評價王小姐的工作能力。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其實當時為甚麼何俊仁議員會提及這

件事，因為劉慧卿議員在你的記者會後其實收到王女士提出的

兩點不滿，第一就是 "甘乃威說沒有向她示愛，這與事實不

符 "；第二， "甘議員沒有肯定她的工作能力 "。結果，當你致

電何俊仁議員時，就說過第二點，所以你便就那點回應，就劉

慧卿的提點你，於是你就透過何俊仁議員表達了。但是，第一

點，即王女士不滿 "你說沒有向她示愛，這與事實不符 "這一

點，為何你沒有要求何俊仁議員代你澄清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很清楚，我只是說了一點，即你要我確認有關

她的工作表現。因為老實說，要公開地談論一位已經離職的職

員 ......其實我時常強調這點，就是不應該公開批評她。其實她

都要繼續 "搵食 "，如你繼續公開批評她做得有甚麼不好，都不

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基本上對她在 6月之前的工作是認可、

認同的，所以我便說： "你都可以說，其實我對她的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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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但在電話上，我有印象，我亦說得很清楚，說我並

無向她曾經求愛。究竟何俊仁為何沒有說這句話，我就不知

道。你明白嗎？你見到其實他在記者會上有提到這點，但究竟

他為何沒有說這句說話？我不知道何俊仁為何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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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換而言之，你是有向何俊仁議員說的，你也想澄清的，是

嗎？     

甘乃威議員：  

 老實說，我有說。其實由頭至尾你可以見到，例如何俊仁

議員都有確認，我根本說 "有好感 "，並不是和她說男女之間甚

麼求愛的關係，其實我一直都有說這句說話。當劉慧卿議員 ......
我印象很模糊，總之究竟她怎樣說，但她說的兩點與事實不

符，我肯定有和何俊仁議員說，工作上你要確認她做得不錯，

無問題。但我肯定沒有向她求愛，這點我肯定沒有對她說。至

於何俊仁議員為何沒有在記者會中說出來，我真是不得而知

了。   

陳健波議員：  

 你的意思是，王女士關注的兩點，其實你都有跟何俊仁議

員說過，但至於何俊仁議員為何只選擇說有關 "工作能力 "的
事，而沒有提述關於 "其實沒有向她示愛 "的事，你就不知道原

因何在了，是嗎？     

甘乃威議員：  

 是的。主席，其實你也看到，我在寫給王麗珠女士的那封

所謂道歉信中，我也沒有說過我因對她 "求過愛 "而表示道歉。

我從來都沒有這個說法，你明白嗎？我重申我一向都是這樣說

的，所以，當何俊仁議員和我談的時候，或劉慧卿議員和我談

的時候，不論任何場合，每當有人問我究竟有沒有求愛，我都

很清楚告訴他沒有。  

主席：  

 劉江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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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想甘議員參閱V6(C)，即是 7月 14日研訊的逐字紀

錄本。由第 992行開始，那是由我提出一些問題，甘乃威議員

回答問題，一直到可能是第 1106行，即是這幾頁。大概就是我

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既然甘議員提出，他當時說 "有好感 "是
指工作上的關係，是在他的陳述書中提出的。我主要問了一個

問題，就是其實在他向民主黨黨團匯報的時候，有否觸及這件

事呢⎯⎯其實是指工作上的？那時我一直在問，甘議員就提過

幾次，在他的印象中，在向何俊仁議員和劉慧卿議員匯報時是

有說過這句說話的。我就說我們看不到，甘議員就囑咐我們去

問問何俊仁議員和劉慧卿議員是否記得這件事，事情就是這

樣。委員會就的而且確去信兩位議員，你亦都看到他們的回

覆，似乎他們兩位的回覆，讓我們看到沒有證實得到，你當時

有說過 "有好感 "是與工作上有關係。你是否確認這件事？  

甘乃威議員：  

 主席，究竟劉慧卿議員和何俊仁議員的理解，他們的感覺

究竟是怎樣？我當然無辦法替代他們說出來，但是，我想重

申，不論是 9月 24日好，特別是 10月 2日都好， 10月 2日是一個

比較詳盡 ......相對 ......。其實所謂詳盡，大家知道我們在立法

會所謂黨團會議，都是在 20至 30分鐘之內討論這件事。我記得

並不是很長，因為整個黨團的會議只得一小時，而在會後討論

此事，我想大約是 20分鐘，或二十多分鐘。因為在會上我都有

說到，為何會發生 6月 15日的事。第一，其實該會議的重點是

說，我是否不合理解僱她？在會議上，因為大家說別人投訴你

不合理解僱，那重點是說 "不合理解僱 "。那我就一直說她在工

作上的表現是怎樣，是有不錯的表現在前期，但中間她就感情

上的問題向我求助，然後有6月15日的會議，是有說到 "有好感

"。我想，在這個過程中，我在整個意念上，為何會說 "有好感

"，是與男女之間的示愛、求愛並無關係的。其實在會議上是

有談及這點。我想，這是我比較能夠清晰記得到的。其實何俊

仁議員在再次給大家的回覆那裏，他也確認有這個說法。  

 你又提到，是否說得清楚呢？一如我陳述書內所說，我說

"有好感 "就是認許她在工作上，即對她工作上的一些認同，能

否有這麼細節的表述呢？我不敢肯定，我不敢肯定在那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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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否這樣詳細地表述。但我是很清楚說到，這個 "有好感 "與
男女之間的感情無關。今次的聚會，我去會見她，與她見面和

她談，都是建基於工作上。這點我想重申我自己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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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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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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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劉江華議員：    

 主席，剛才甘議員說他不太肯定說過這些說話⎯⎯有關工

作上的 "好感 "。你在陳述書中曾經提過，在上次 7月的研訊，

你也有提過這件事，但你今天卻說似乎不太肯定說過這句說

話。你剛剛就說了這句說話，是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想用 "捉字蝨 "的方法。即是大家都明白，在那

會議上，我剛才開宗明義地說，那個會議要處理的，是一個不

合理的解僱。在 10月 2日，很清楚有人說是不合理解僱，很明

顯同事會問： "她工作情形如何？ "， "究意她做了甚麼錯事，

你要解僱她？ "、 "究竟情況是怎樣？ "。其實，主要的工作討

論就在這方面。  

 當然，我剛才也提到，說 "有好感 "這件事，是我自己主動

在會議上說的，包括在 9月 24日還是 10月 2日，也是由我自己主

動說的。為何會說到 "有好感 "呢？因為她有感情上的問題，有

該次的聚會，我覺得她工作上也是 ......也是不錯的，希望安慰

一下她，增強她的信心。大家要明白，概念上的想法是這樣的。

大家要知道，當我要重組案情的時候，我便要詳細寫下我當時

的思路。如果你問我當時是否就是說 statement內所說的話，在

10月 2日逐字逐字說出來呢？沒有辦法，在我的概念上，未必

是一整組說話這樣說出來的。大家要明白，會議的性質就是如

此。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並不是 "捉字蝨 "的，其實我問的問題很簡單，"有
說 "抑或 "沒有說 "而已，對嗎？你今天說，你不敢肯定有說過，

但如果是在 7月的研訊上，其實你說過數次你是有說過的，包

括在第 998行、第 1014行。在第 998行，你有說過；在第 1014
行，你有說過；在第 1057行，你也表示你有說過。即是說，其

實你在 7月的研訊上，你是頗多次肯定有這樣的印象。你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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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所謂 "有好感 "是指工作上的關係。但今天，你卻表示不太敢

肯定有說過。我所謂不是 "捉字蝨 " ⎯⎯  即是否有這樣的出

入，我想瞭解一下為何會有這樣的出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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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主席，因為我沒有詳細 ......譬如第 1014行說的 "有好感 "是
肯定她工作上的表現，這是沒有出入的，跟我今天的說法有甚

麼出入呢？我現在說我不敢肯定的是，我在 statement內逐字逐

字說出來的那些話，是否在 10月 2日 ...... 

劉江華議員：  

 不是的，甘議員，逐件逐件事情說。首先，我們先不要說

你的陳述書。我仍然是說 7月研訊的逐字紀錄本，我們仍然先

說此處，先把焦點放在此處。我們慢慢地逐件事情討論，好嗎？

有時間，你可以再看看的。7月的研訊，我已經指出，在第 998
行，你有提過；在第 1014行，你也有提過，你說你有說過的；

在第 1057行，你也有提過；在第1085行 ......即你連續 4次說有印

象有說過 ...... 

甘乃威議員：  

 108......多少？  

劉江華議員：  

 1085行。你有印象是說過的，所以我們才會再問何俊仁議

員和劉慧卿議員，要確認此點。陳述書稍後再說，究竟是 "有 "
抑或 "沒有 "呢？你只須告訴委員會便成。  

甘乃威議員：  

 主席，譬如在包括 1014行的段落，我也是說工作上，其實

這等同於我陳述書的說法而已。為何我會有好感，認同她 . . . . . .
我是對她工作上一種友好的態度，認同她工作上的表現，在此

基礎上而說 "有好感 "的。主席，這是很清楚的，我在 10月 2日
的會議上，說的是工作上的事情，這是很清楚的。不過，你問

我是否逐字逐字說得很清楚，我說的 "有好感 "是等同工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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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這句說話，在我印象上 ......時間已經這麼久，我不敢確認

是否像原文筆錄般寫出來一樣，我希望大家明白。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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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甘議員，我想劉江華議員是說，我們上次跟你會面的時

候，就此議題，潘醫生向你提問，接着劉江華議員便就包括此

等段落再重新向你提問，問你有否申明  ⎯⎯  即在該次黨團會

議中，有否很清楚地告訴你的同事，你所謂的 "有好感 "，其實

是指對她工作上的表現而言。剛才我們再看看，在該等段落

中，你數次清楚地告訴我們委員會，你是有說過的，即清楚申

明你所謂的 "有好感 "是對她工作上的表現而言。我們想確認這

一點而已，劉江華議員只想確認此點。我想這便是焦點所在

⎯⎯而不是說你現在意念中，或者當時的意念中⎯⎯你在該數

次黨團會議中，有否告知你的同事：即使是你自己帶出有說過

"有好感 "這句話，但你向同事帶出來的信息是你說的 "有好感 "
是指對她的工作表現？很簡單，一個很直接的說法。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重申，具體字眼，我不記得，具體字眼，我不

記得 ...... 

主席：  

 不需要記得具體字眼。  

甘乃威議員：  

 不是的，主席，我想確認。其實因為劉江華議員突然叫我

看該數段，其實我也是說類似的字的，我說 "有好感 "與工作上

是有關係的，這是很清楚的，在 10月 2日是有說的，因為我說

的不是男女上的關係，而是工作上的表現的認同和認許，一個

友好態度，類似的字眼是有說的，我很清楚在 10月 2日 ......。主

席，你也要看一看，當大家問何俊仁議員的時候，我初時以為

大家問何俊仁議員：我是否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但主席，你們

的問題不是這樣問的。你們的問題是問 "有好感 "是否 ......老實

說，我覺得某程度是 "捉字蝨 "的，為甚麼呢？你不是用我 exact 
wording向何俊仁議員提問，你只是叫何俊仁議員思考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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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事情，究竟在 10月 2日當天說過甚麼。我覺得這樣並不公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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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逐件事情討論吧，甘議員再次確認，在 7月研訊時告知委

員會，在黨團會議上匯報所謂 "有好感 "是指工作上的關係，剛

剛是確認了此事。  

主席：  

 對，是確認了。  

劉江華議員：  

 之前 ......他剛才在開場白中曾表示不太敢肯定，現在是確

認了此事？先確認此事。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要澄清。劉江華議員，你再倒帶聽聽吧。我再說

一次，我一直說我不敢肯定的，是指確實字眼是甚麼。我十分

肯定的再告訴委員會，我不敢肯定的字眼，包括我不敢肯定我

用的字眼是否說了 statement內的每一句、每一字  ⎯⎯  在 10月
2日的說法，我就此一點已說過很多次了。  

劉江華議員：  

 不要緊。  

甘乃威議員：  

 你明白嗎？  

潘佩璆議員：  

 主席，可否容許我插一句話，劉江華議員？  

主席：  

 不如讓劉議員先說完，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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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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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我問完，好嗎？因為思路在這裡。不要緊，可以倒帶

聽聽的，可能我有誤會也說不定，不要緊。不過，其實你今天

是再次重申，在 7月的研訊中，你所說的話是沒有出入的，確

定了此事，對嗎？就這一點，你是不是確定？  

甘乃威議員：  

 主席，如果劉江華議員要我再確認看清楚有關文件資料的

話，委員會要給予我充足的時間，我要翻看才成。剛才劉江華

議員提出 4段，我覺得公道地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邊思考

⎯⎯劉江華議員要我就每一點、每一字作出確認，我是需要時

間的。我覺得如果他用這樣的方法，即作出一些我覺得是所謂

"捉字蝨 "的做法，我覺得是不公平、不妥當的做法。  

劉江華議員：  

 你可以這樣看 ...... 

甘乃威議員：  

 如果你說有 4段要確認的話，我覺得委員會要給予我充裕

時間，我也希望劉江華議員再說說是指哪幾個段落，好嗎？  

劉江華議員：  

 好的，由第 998行開始，直至 ...... 

主席：  

 第 1085行。  

劉江華議員：  

 第 1085行也是的。這引伸到我們再問何俊仁議員和劉慧卿

議員的，所以我們再問他們，你可以看看該過程。  

甘乃威議員：  

 主席，是否給我時間看一看，抑或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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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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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今天處理呢？好的，不如你先看一看吧。  

劉江華議員：  

 其實你可以看，你可以回去翻看，不過，其實我是想確定，

你當時說此事是否準確？其實是已經確認了的，我想再問接着

的進一步問題。不過，如果你想用時間看，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的。  

主席：  

 或者我們用數分鐘時間，很快地看看，因為這不是新的東

西，根本是我們上次研訊的一個紀錄。  

甘乃威議員：  

 主席，問題是這樣的，劉江華議員說的正正是此問題：他

要我先確認這一段，然後接着問另一個問題，就是他 "抽秤 "我
前面那一段 ...... 

劉江華議員：  

 我不是 "抽秤 "...... 

甘乃威議員：  

 我覺得此做法是不公道的，因為如果你要我看第 998行至

第 1085行，你要先讓我看清楚，我之前曾經說過些甚麼 ......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認為應該讓他看一看的，好嗎？  我 不 想 跟 他 爭

拗了。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確認，我是宣誓作證的。我所說的每句話也是

真實，沒有虛假的。  所以，我一定要看清楚之前說過甚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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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果不是這樣，劉江華議員會說我當天用的字眼不是這樣

寫的，我覺得這樣便不公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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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甘議員，我想我們今天大家也沒有說那個字是怎樣寫。不

過，我想你也會容許委員提出在我們之前的研訊過程中的逐字

紀錄本，並就該意思和理解來問清楚一些事實。我想，這一點

要否在現時 ......也許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便花數分鐘時間讓

你看看。你亦不需要估計委員將會問你甚麼跟進問題，如果屆

時來到問題部分，你覺得有不符合你的看法，我們便再作處

理，好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你給我一些時間看一看。  

主席：  

 好的，謝謝。  

(研訊靜默了 3分6秒 )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看完了，主席。  

劉江華議員：  

 主席，其實便是一個信息，便是甘議員覺得他在 10月 2日
也好，9月 24日也好，也說過 "所謂有好感是指工作上的關係 "，
我便是想確認這件事。  

甘乃威議員：  

 主席，劉江華議員剛才要我看的，是第 998行到第 1085行
的內容。我一直在憶述當時的說法，其實我現時的印象也是這

樣。其實，我剛才亦重新說過，9月 24日是一個較短促的會面，

大約只有 10分鐘，是處理一個所謂 "不合理解僱 "的問題。當天

究竟我有否確實說過 "有好感 "和工作上有關係呢？這一點我

不敢確認有沒有說過，我不敢確認這一點，即在 9月 24日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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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0月 2日我是比較確認的，即我可以確認我說過 "有好

感是與工作上是有關係的 "。可是，具體的字眼是甚麼，我當

然無法記得起，但我亦確認有這件事。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劉江華議員：  

 那麼，當時甘議員亦請委員會代你問一問何俊仁議員及劉

慧卿議員。我們亦應你這個要求，所以寫了一封信。甘議員剛

才批評委員會，指我們沒有直接詢問過這個問題，但我想請甘

議員看看WA18(C)第 1(c)條，我相信這是委員會秘書處給何俊

仁議員的問題，是很直接的，即問及 "有否指他說 '有好感 '是想

認同王女士的能力，肯定她的工作表現，或者是工作上友好態

度之類的說話 "。所以，你剛才批評委員會似乎便不太好，我

們其實是有直接詢問的。  

可是，在直接問之餘，何俊仁議員的答案是這樣的： "他
並沒有具體說明他說對王女士有好感的意思 "，當中 "他並沒有

具體說明 "，即他指你當時並沒有具體說明這件事，這是包括

該兩次會議的內容。之後他說： "但他既然強調這些不是表示

男女間的感情關係，我相信他 ......"等內容，他是寫了一段說話。 

似乎，當時劉慧卿議員亦重申她在陳述書所說，就是 "其
實是 '有意思 '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看看這兩個回覆，似乎他

們兩位也沒有憶述起當時你曾確定地說過所謂 "有好感 "是指

工作上的關係，對此他們似乎便憶述不起。你是否同意這一

點？  

甘乃威議員：  

 主席，你看看何俊仁議員所說的。有一點他是很確認的。

其實他在兩次研訊中，以及在書面的回覆中，他有一點是很肯

定的確認，便是我曾強調過 "說有好感並不是表示男女間的感

情關係 "，這一點何俊仁議員是可以確認的。當然，在劉慧卿

議員那邊，她沒有這個寫法。很明顯，兩位的理解有些不同，

這便是我的看法。  

 第二，其實何俊仁議員亦提到⎯⎯其實他是說他相信，其

實以我估計，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因為他是這樣寫的⎯⎯"我
相信他當時的意圖，便是說對朋友的關懷及好意 "。我想，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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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和 "好意 "亦是我背後 ......當然，我並沒有說出 "關懷 "及 "好
意 "這兩個字眼。準確的字眼我並不是這樣說，我亦不記得了。

可是，我是認許她在工作上的表現，我在自己的印象中是有這

樣說過的。這便是我在 10月 2日在黨團的會議上詮釋為何出現

該次聚會，為何會說到 "好有感 "，我在會議上是有解釋的，這

點我是確認的。至於何俊仁議員及劉慧卿議員怎樣收到這個信

息，我便無法代表他們作出解釋。我只是確認我自己怎樣解

釋、解說當時情況給當天的黨團成員知道。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劉江華議員：  

 那麼，你是否同意其實他接收的信息 "不是表示男女間的

感情關係 "，並不等於所謂 "工作上的關係 "？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評論究竟何俊仁議員收到甚麼信息。但我只是

知道何俊仁議員很清楚說：不是說男女感情上的關係。我想，

這一點是很清楚說出的信息。至於接着他⎯⎯我們在技術上所

謂 selective listening⎯⎯究竟他能夠聽到多少，我就無法幫他

及代表他向大家解釋。但我剛才說了我的出發點，我的說法，

我已很清楚地告訴委員會。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還想問多一個最後的問題。有關時序是 9月 24日
會議，10月 2日有一個黨團會議，接着是 10月 4日你有記者會，

有關的時序大約是如此。兩次會議均沒有一個證人可以證實你

有說過 "有好感 "是指工作上的。你出席記者招待會時，亦沒有

利用此機會向傳媒及大眾表白對你相當有利及有用的說法  
⎯⎯  工作上的好感。為何你不利用記者招待會的機會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過去我都曾重複說，劉江華議員提出此問題其實都

不是第一次提出的。大家都明白，在記者會上，大家的焦點是

甚麼。大家都記得，如果你翻看新聞，究竟有沒有性騷擾？有

沒有求愛不遂而解僱員工？究竟是不是一個不合理的解僱？

整個記者會的查詢，其實我在書面回覆中都有談及，焦點都有



 
立法會就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而根據  

《議事規則》第 49B(2A)條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報告  
Repo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established under Rule 49B(2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respect of the Motion to censure Honourable KAM Nai-wai 
   

 
 

 
13.01.2011 V9(C) p .17  

談及，我想此點是很清楚的。我想，我向來的說法是：我並無

不合理解僱，並無求愛不遂，並無性騷擾，這是很清楚的。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大家知道記者會 ......大家當議員的都知道召開記者會時，

焦點放在哪裏，討論重點放在哪裏。當時記者的提問，我是回

應：第一，我回應當日《蘋果日報》的報道；第二，回應當日

記者在記者會上的提問，所以才有此情況。我主要是重點回應

記者和報紙的查詢，作出回應。  

方剛議員：    

 主席，我想說的是比較。總結來說，甘議員，人家說的話

你就不太清楚。他們在陳述時，你不知道他們的心情是怎樣。

但是，我想翻看你自己的陳述書，你自己寫的。  

甘乃威議員：   

 好。  

方剛議員：    

 是K5(C)，給委員會參考的，在第9段，很簡單，你寫得很

清楚， "好感 "一詞是本人對事主在工作上的一種友好的態度，

說得清清楚楚。你的說法是，好感是因為她的工作態度，並不

是甚麼示愛等等。 "本人是希望開解事主的情緒困擾，從而增

強事主的自信 "。這是你的說法。 "好感 "，完全是工作上的表

現，並非男女關係，這一點你寫得很清楚，剛才你都說得很清

楚。但在同樣的情形下，你曾接着說，你會向王女士道歉，你

覺得是用字不當，即 "好感 "一詞，是用字不當。你就此方面向

她道歉，即你自己都覺得 "好感 "一詞可能會令人有其他想法，

你才會向她道歉。我是想確認此一點，是否如此？  

甘乃威議員：   

 主席，當然是的，其實在你們委員會過去數次的提問中，

我都曾如此說，即在該場合，使用該種表達方法  ⎯⎯  我是說

用該 3個字，特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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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    498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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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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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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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有好感 "。  

甘乃威議員：   

 老實說，這麼久的時間，整個對話，具體的字眼我不記得，

但說該 3個字，對方有該種反應，當時其實我都有察覺到，加

上她隨後的態度，所以其後我向她道歉。如果我不認為不恰當

的話，我就不會向她道歉的。我在委員會的研訊上，是有確認

此點。但我想重申，在該次聚會 ......其實我和王麗珠女士由始

至終 ......我亦希望大家不要單純看 6月15日的聚會，永遠都有前

文後理，大家要看為何會有 6月 15日的聚會，為何大家會坐下

來談話？為何會有如此環境、如此情況？對嗎？過去的情況是

怎樣？我自己覺得這是不恰當的，我確認，否則，我不會向她

道歉，此一點我是可以確認的。  

方剛議員：    

 主席，我只是要 verify此一點。  

陳健波議員：  

 甘議員，請你舉出例子，顯示王女士在 6月至 9月期間不專

注工作的情況，因為你曾在 e-mail中請她專注工作。你有甚麼

例子證明她其實沒有專注工作？  

甘乃威議員：   

 早前我有提到，她不出席金融機構 (指金管局 )與我們約請

苦主開會，她不肯去。因為這需要具體的例子，說明有甚麼事

件，我才說。你說心神恍惚，很難說何謂 "心神恍惚 "，對嗎？

拒絕寫新聞稿等等，這些都是我自己覺得 ......還有，例如籌辦

活動時曾經請假，這些都是我自己覺得她在工作專注方面出現

問題的例子。  

陳健波議員：  

 談到此例子，她在 8月 28日想請假，其實她最後有沒有請

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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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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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有請假。  

主席：  

 或者我稍作跟進。 8月 28日，她有放假。在此之前你似乎

有告訴她，你們通常的慣例是在一個活動之前一日，大家要坐

下做些 debriefing，所以你質疑，為何她會在 8月 28日要求放

假，是否大概如此？  

甘乃威議員：   

 我的印象是這樣。  

主席：  

 是。因為我記得該活動應該是在 8月30日舉行的，對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讓我找出該日期，我不是太記得。  

主席：  

 是，該樹木論壇的日期是 8月 30日，可否確定一下？應該

是K5(C)的文件。我只是想問問，你在責問她為何要放假的情

況下，你所有同事是否知道這是你的慣例，或者是公司、組織

上要求的慣例？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你是問我，究竟是否通常在活動之前，大家都

有些聚會談談工作的分配及進展情況？這是否一個慣例？  

主席：  

 對此一點，大家是否都清楚知道？  

甘乃威議員：   

 與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應該會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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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552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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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都應該要知道，因為我們作為僱主，不能夠 expect每
名僱員都是你 "肚裏面條蟲 "的，對嗎？所以此問題是，我想你

確定一下，他們是否知道？因為如果她不知道，她一句話便可

作出反駁。我自己都做過僱主，這樣便會覺得自己很理虧。她

確實知不知道？大家是否很清楚知道？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說的是一個慣例。我說的這件事，我沒有白紙黑

字地訂下一些工作指引，說 "舉行這些活動的前一天，大家就

不要放假了 "，我沒有做這些指引。  

主席：  

 但大家是應該知道的？即好像逢星期六、日放假般清楚

的？  

甘乃威議員：  

 我的理解是大家應該知道，但究竟她是否 ......正如我剛才

所說，第一，我沒有 verbally說過，我沒有以written方式說過，

這只是我工作上的 format，我希望大家明白。  

主席：  

 因為你要罵人的時候，也要知道她是否知悉這是程序，而

她是違反了程序。我大概是這個意思，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敢說她是違反了程序，因為如果是說程序，可

能白字黑字寫出來的才叫 "程序 "。但是，她不能配合我慣常的

做法，我只能這樣說。而且大家也明白，在 8月 20幾日的那段

時間，其實我外遊剛剛回港一兩天而已，所以我很緊張，回到

香港，活動在 8月 30日已經要舉行了，究竟她做得怎樣呢？那

時候我會比較緊張，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跟她討論。放完假回

來，檯面一大叠文件，意思就是這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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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580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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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也想問一問，你在督導撮要那裏，K3(C)第3段有提

到一個叫C&W Report，請問C&W代表甚麼？  

甘乃威議員：  

 Sorry，不好意思，幾號文件？  

主席：  

 K3(C)，2009年 8月 10日那段。  

甘乃威議員：  

 我知道，我知道，你說第三個工作報告吧？  

主席：  

 對了。甘乃威工作報告是否就是等於這份C&W Report？  

甘乃威議員：  

 哪個是C&W Report......你說的是 ...... 

主席：  

 你的 e-mail提過的 . . . . . .先等一會，不好意思，我要找一找，

找到了。  

甘乃威議員：  

 哪份文件，主席？  

主席：  

 你那些 e-mail的K5(C)那裏，即附件 2。 

甘乃威議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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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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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605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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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你表示："There are lot of mistakes in the C&W Report"，甚

麼叫C&W Report？  

甘乃威議員：  

 主席，甘乃威工作報告 ......我的工作報告是分區的，C&W
是指中西區。其實我還有南區、東區、灣仔區的報告，是有分

區的，C&W是指中西區那份工作報告。  

主席：  

 OK。  

甘乃威議員：  

 其實即是工作報告 ...... 

主席：  

 其中一部分？  

甘乃威議員：  

 說的是C&W，但其實還有其他部分是錯誤的，不過我當天

只是立刻回應了C&W的部分。  

主席：  

 即是工作報告的一部分就叫C&W的報告？是嗎？即你的

工作報告有幾 part，是否這個意思？有中西區、有南區，即根

據你剛才的說法？  

甘乃威議員：  

 不是 ......你可以說是有幾 part的，但幾 part也有錯誤的，不

過我這裏是說C&W有錯。  

主席：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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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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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幾 part也有出錯的。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問，甘議員可否告訴委員會， 6月之前，

她的工作表現，你一直也是欣賞的，但6月至 9月，似乎你對她

的工作態度有些質疑、有些不滿，你是否記得何時開始有解僱

她的念頭？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這必然是 9月份，我想也是比較後期的事情，

即這個念頭是我解僱她之前的，因為由 8月回來後，我也說過，

我由歐洲回來，很多工作還未做好，感到很 " "，有很多批

評。8月之後，其實我也有說過，罵也不是辦法，所以希望 9月
份有些聚會，以緩和一下氣氛，我一直也有跟委員會提過，所

以你可以看到我在 9月有舉行聚會、吃飯等。但是，緩和氣氛

歸緩和氣氛，但其實她的工作並未有改善。大家要知道，工作

一直累積上去，也是未有改善的。  

 大家知道，曾經在一次聚會上，大家坐下來開會，她不肯

停下手邊的工作，其實念頭就是由那時開始的。我是一個比較

衝動的人，我自己亦有一個想法，因為我自己也曾在私營機構

工作過，我覺得如果作為一位私人助理，她不能夠很快做到我

要求的工作。我想我是因為新的立法會年度即將開始，也要開

始工作了，所以便想可否換一位新人，把工作做好呢？其實主

要的念頭⎯⎯你說真真正正對她不滿，是有的⎯⎯但真正有解

僱她的念頭，就是在 9月 23日跟她開會問她可否停下手邊工作

的那一刻才有的。  

劉江華議員：  

 你一直對她有不滿，甚至可能差不多有解僱她的念頭，那

麼，9月 22日那天，你請她外出吃飯，一而再的請她外出吃飯，

目的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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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劉江華議員剛才提到 "請她外出吃飯 "的問題，可能

劉議員又不太記得我之前的說法了。我之前不是請王麗珠女士

一個人外出吃飯的，這是我希望緩和氣氛的其中一種方法，其

中還包括呂小姐，我也有一併邀請她外出吃飯的。不過，根據

我的印象，當時呂小姐回覆說她不去，那麼，另外的一位同事

去不去呢？禮貌上我便再問她去不去，這便是 "吃飯 "事件背後

的想法。  

 其實我早前曾提交一份手寫的文件，我不記得是否劉江華

議員向我索取的，其實在會議上，我曾經給大家看過的。我說

那是K14(C)，即這份文件，我曾給大家看過的。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希望工作上可以有些改善，所以寫了一大堆，1、2、3、
4、 5、 6、 7點的。這是為了 9月 22日會議寫的，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思路究竟是怎樣。一方面是希望緩和氣氛，不單是罵、不

滿；第二，也提出我要求改善的工作範疇是甚麼，1、2、3、4、
5、 6點寫了出來，這是 9月 22日的，大家也可看到。  

 但是，引起我解僱她的原因，剛才也說過，因為 9月 22日
有那個所謂的督導會議，要求她改善的範疇，其實在 9月 22日
的會議上，她有說過既然明天⎯⎯即 9月 23日⎯⎯也開會了，

不如留待 9月 23日再說吧，即那一大堆東西，例如工作分配等

事項，留待 9月 23日再說吧。但是，好了，到了 9月 23日開會，

其中一個主要部分也是談談她的工作分配，但她又不肯停下

來，只是坐在那裏做我認為不太重要的新聞稿，所以其實就是

在那天引起我覺得 "大佬，你都唔合作，這樣的態度，是否 '做
嘢 '的？你作為助理，這樣不是很妥當 "，由那時開始便有解僱

她的念頭。  

劉江華議員：  

 主席，有關這份K14(C)，哪裏可以證明當時你就是想說這

一堆資料？即是日期，我們看不到任何日期。  

甘乃威議員：  

 沒有的。這份資料只是我翻查檯面找到的。老實說，與同

事做督導工作，大家也會想一想，有甚麼要跟她說的，這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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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檯面找到的資料。這是我在 9月 2日開會前，自己mark下的

points，究竟有甚麼要跟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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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9月 2日？  

甘乃威議員：  

 不是， 9月 22日， sorry，即 9月22日開會前，與她說話前，

我mark下一些 points，我在桌面上找出來的，但我又沒有mark
日期。我很肯定我有寫下該次會議，因為 9月 23日要再與她開

會，都是說類似的東西。  

劉江華議員：  

 你原本是想約兩個人一起吃飯，你又寫下了這些事項，想

與王麗珠女士談，這是否表示當時你其實亦想在呂小姐面前談

這些問題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吃飯，其實大家知道，過去吃飯其實都是 casual的。

大家都明白，即可能在餐廳、酒樓。你知道，平日中環在中午

12點，你想怎會有可能靜靜地談話呢？其實該日吃飯最主要的

目的是緩和氣氛。但是，當然，在會議中，我們都會有些工作

方面的討論，過去吃飯也有的，不多不少都有黨及工作方面的

事，不會說甚麼公事我們都不談。但是，你說會否全部在當中

談？不會的，即我的想法是不會全部在當中談公事。但是，其

後都會坐下來與她談。但是，因為有些事項可能牽涉她私人的

事情，例如她的工作表現。關於那些事情，我便未必會在她吃

飯的聚會，如果兩個同事同時出席時，便未必會說。但如果只

有王女士在該處，我便可能多說一些她自己個人的事，如工作

表現方面，我會說多些。大家要明白概念上我的想法是這樣。   

陳健波議員：  

 我想詢問多一條問題，甘議員在下午茶聚會中，再談談 6
月 15日，表示好感的情況。王女士覺得這是示愛，所以便不太

高興，你當時有否立即向她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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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當時王女士只覺得愕然，甘議員你都覺得她覺得愕

然的，是嗎？當時你的字眼是這樣。你有否即時道歉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記得我早前有否說過是否即時作出道歉，總之

我知道她是愕然的，我自己說此句說話，心裏也覺得有些突

然。在我印象中有否說，我不太記得，我要看回我之前的答覆

記錄。我印象⎯⎯我不記得，好像是有，還是沒有⎯⎯我的印

象不深，但之後肯定有作出道歉。   

陳健波議員：  

 但是，為甚麼呢？譬如，如果她很愕然，你當然想解釋我

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始終不很明白你，這麼大件事，其實在

下半部分，我都不知道你在甚麼氣氛下完結。即如何離開？ "結
帳了，如果你不是很開心，我結帳了。 "過程是怎樣的呢？可

否說清楚些？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比較深的印象是她說要辭職。在 6月 15日會議上，

她說要辭職。   

陳健波議員：  

 即你一說 "有好感 "，她便說要辭職，是嗎？  

甘乃威議員：  

 是的，即 ......  

陳健波議員：  

 你便立即感覺到︰咦，是否誤會了我呢？  

甘乃威議員：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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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於是 ......你下一步怎樣做呢？   

甘乃威議員：  

 我當時便說你不用辭職，我即時的回應是你不需要辭職，

你不要因為這樣而辭職。我只是即時的回應，我在印象中是有

如此說的，我對此的印象是比較深的：我說有好感，她便要辭

職，我說 "你不用辭職。為甚麼辭職？這麼大件事？辭甚麼職？

是嗎？大家坐下來慢慢談妥究竟是怎樣 "，我是有如此說。這

是比較 fresh的memory。   

陳健波議員：  

 好了，你說不用辭職，她之後怎樣回應你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真的不太記得。印象 (不 )很清楚。不過，當日 ......
我不是很記得整個 process究竟是怎樣。  

陳健波議員：  

 最後便結帳離開了，是嗎？  

甘乃威議員：  

 我結帳的，主席。  

陳健波議員：  

 但都沒有說 ......解釋其實不是示愛，也沒有解釋究竟是工

作的事，即沒有再 further elaborate你為何會說那些東西，是

嗎？但是，事後你才再說，即事後才醒起： "咦，可能說我示

愛。 "我於是便再解釋，是否這樣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當日的情況，我真的不是記得很清楚。當然，我是

有作出一些解說，一定有的，但細節上我已經不是記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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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問題是，你最終給了王女士 15萬元。  

甘乃威議員：  

 嗯。  

陳健波議員：  

 似乎她要求 6個月而已， 15萬元計算出來，以她的工資

22,500元乘出來，似乎不等於 15萬元。你是否只是 round up有
關數字，還是怎樣？ 15萬元的數字是誰做出來？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 22,500元 ......我大約都是說五、六個月，因為

她有些津貼，她在立法會有申報金額外，她另外還有一些津

貼。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工資， total連同津貼，應該是 25,000
元。她有些津貼不是在立法會申報，所以，她 total的工資，大

概 6個月便是 15萬元。  

主席：  

 甘議員，因為在 6月 15日的聚會中，我都想瞭解一下，最

後的時候，你約了在該處見面，是因為你接着要上課。    

甘乃威議員：  

 嗯。  

主席：  

 走的時候，氣氛是怎樣的呢？大概情況你是否記得？你結

帳，她等你一起結帳，然後一起走，離開餐廳，是嗎？  

甘乃威議員：  

 一起走的，在我的記憶中，她不是先走，而是我結帳後一

起走的。我的印象是這樣。當然，氣氛上 ......我很記得，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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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向她提及，你不需要辭職，你先回家想清楚。我類似的印

象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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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有否解讀為何她要辭職呢？或你有否詢問她，為何她要辭

職呢？在當時。  

甘乃威議員：  

 細緻的內容我不是很記得清楚究竟是怎樣，但實際上 ......
譬如我向她提及 "你做得也不錯 "，即類似的東西，我都有說，

"都無須要辭職，我只是希望你 ...... "我知道她感情、情緒上有

些困擾，我都是開解她，我類似的字眼都是這樣的。  

主席：  

 在那一刻，她說她要辭職，又或是接下來的數分鐘，你感

覺她是因為甚麼事情辭職呢？工資不夠？抑或是甚麼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我是有點愕然，我早前的回覆，說我自己都有

點愕然。當時我自己都有些不知如何處理此問題。我想因為當

在此情況下，我的即時回應，是我說你不需要辭職，因為做得

好好的，為何要辭職呢？過去工作也做得 ......整體上我覺得可

以接受，是良好的，為何要辭職呢？我這樣向她解釋。我印象

是： "有些甚麼還可以幫到你呢？ "類似是這樣的字眼。       

主席：  

 你覺得她是因為她自己情感上的困擾，抑或是因為你的說

話，她誤解了可能是想發展僱員、僱主以外的關係的情況，抑

或是她對工作不滿的情況而提出辭職呢？在那一刻。  

甘乃威議員：  

 我不能很肯定究竟她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當然，你剛才說

她有感情上的困擾，我亦有說 "好感 "的字詞，接着她便說要辭

職，這一連串的 ......當時我沒有一個很具體的分析。當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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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事後我會知道她的想法是怎樣的，是嗎？我會知道她的想

法究竟是出現了甚麼問題。但是，當時當刻，未必有些這麼細

緻、抽絲剝繭，究竟我說錯哪句說話？哪句說話令她要辭職

呢？我沒有具體地這樣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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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還想問，樹木論壇是誰的活動？是你甘議員個人的活

動，抑或是多人的活動⎯⎯即和其他數位議員一起搞的活動？   

甘乃威議員：  

 主席，因為我是民主黨環境事務的發言人，那個活動是一

個民主黨舉辦的活動，不過，大家知道，其實民主黨都是沒有

甚麼 "友 "，即沒有甚麼人，那麼民主黨舉辦的活動，其實即是

我辦事處舉辦的活動而已，只是讓我們掛了民主黨的名義而

已。換言之，其實那個活動，其實王麗珠女士才 (是 )主要負責

的人員。  

陳健波議員：  

 讓我來問。你在督導撮要那裏，基本上，是你不滿意王女

士在甘乃威工作報告和宣傳樹木論壇這兩項工作的表現。你經

常舉例都是主要舉這兩個例，說她工作不如理想。其實，甘乃

威報告，你說有東西打錯了。你知道，打錯文件都不是太罕見

的事；宣傳論壇就主要指她在時間性方面出問題，又或是指她

要放假等問題。那麼，其實，是否這兩件事已令你想 "炒 "她呢？  

甘乃威議員：  

 我想強調，不是單一的某件事導致的。但是，當然，你可

以問我，到底甚麼事我是覺得比較 "上心 "的呢？是她不肯寫新

聞稿的事。因為我自己在歐洲打長途電話回來，當時我明知道

她還未下班，是4時至 5時之間。當時我要她發出有關擦鞋匠的

新聞稿，但她卻不願意，其實這是她的專項。寫新聞稿其實就

是她最專業的部分，但她都不願意寫，這件事已令到我有不滿

的地方。那麼，接着我放了兩個星期假回來，許多有關那個樹

木論壇的事均尚未辦妥，就是連宣傳材料也尚未發出。那個論

壇會在 8月 30日舉行的，我的那些電郵也有提及。那個樹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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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已說了好幾個月，但連宣傳還未發出。我說， "喂，我去了

兩個星期，兩個星期我都不在寫字樓，甚麼都做妥了吧，是嗎？

我都不在寫字樓，我在放假，對吧？其實，你做的工作報告，

連新聞稿都不肯寫了，連那個樹木論壇的宣傳材料亦未發出，

那怎麼辦呢？ "剛才我說是累積工作上，因而引致我對她感到

不滿，以致令我有像劉江華議員剛才所說的要解僱她的念頭，

後來到了 8月 (9月 )22、23日，真是簡單說句，真的 "頂唔順 "了，

每樣事情你都不行的，那怎麼辦呢？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陳健波議員：  

 那麼，我想問你，最終她有否撰寫有關擦鞋檔的新聞稿？  

甘乃威議員：  

 我印象上，好像最終都沒有撰寫。  

陳健波議員：  

 最終都沒有寫？  

甘乃威議員：  

 總之，我沒看過到那份稿，即是沒有了。  

陳健波議員：  

 但是，王女士其實有向你解釋的，她說： "嘩，我那麼多

工作要做，飯也沒時間吃，你還在電話那裏說了那麼久 "，她

還叫你給她發一個短訊，讓她跟進，就是說白紙黑字較容易跟

進。接着你在 8月 13日給她一個回應，已經對她的工作量表示

諒解，那麼你是否其實已經在某程度上接納了她對沒有寫新聞

稿的解釋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不寫即是事實上不寫了。但在我心中，你不寫新聞

稿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是要討論的問題，你明白嗎？即是 "不
寫 "就真是 "不寫 "，即是沒有撰寫，那麼你不寫，是一個嚴肅

問題，是要處理的，這個亦是她最專業工作的其中一部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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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看不到為甚麼她的能力、她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那個擦

鞋匠的新聞不是甚麼突發新聞，其實只是一些靜態新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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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但是，你已經表示諒解了。你有在 e-mail中說，你回應她

已經說： "啊，是的，你這麼多工作做，我回來再重新考慮這

些。 "即你的意思是，那件事你覺得她可以用工作量來解釋，

你覺得可以接受了，是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一如剛才我所說，不斷批評也不是解決的方

法嘛，就是說，我責備你，罵你做得不好，也不是一個解決的

方法。我也要想想，她說她有很多工作要做嘛，所以我就在想，

應如何把部分工作再分配，就是這個意思吧了。這就是為甚麼

會有 9月22日、9月 23日的會議，要把工作再分配，情況就是這

樣而已。即是我在想，她說她自己要做的工作很多，我就看看

你的工作如何多，又看看怎樣把那些工作分拆出來給其他人

做，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思路、想法。  

主席：  

 我在此稍作跟進。甘議員你看一看K7(C)，就是那個 e-mail
回應。第 2頁，下面是中文的，那就是王女士的解釋，說她如

何如何，即是剛才副主席說，她已經忙到不得了。我們有時候

也要從王女士的角度看那個解僱的情況，因為你在上面的英文

方面，聽完她的解釋後，你是非常客氣的。第一，你告訴她，

"那麼你就不要放那麼多 effort、精神到那個 tree issue吧。"接着

你還說，因為Professor JIM已經跟陳議員  ⎯⎯  另外那位陳議

員  ⎯⎯  合作了這樣這樣，即是都沒有甚麼太大價值了，或者

新聞價值。然後，接着說， "我亦會回來再幫你分配過那些工

作。 "那麼，即是如果從職員角度，即是我想問一下甘議員，

你會否覺得從職員的角度，雖然之前收到你一個非常重的譴

責，但接着她作出一些解釋後，你又給一封安撫的郵件給她，

她就會覺得："啊，事過境遷了，我可以繼續我每日的工作了。"
換而言之，我們如果以這些作為解僱她的理由，即樹木論壇或

這些，就變成不是那麼合理。從她的角度來看，便會覺得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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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過了，我已很清楚解釋給我的僱主聽，我是因為有這類情

況，所以才做不到，達不到他的要求。此外，她亦有說，或者

你給一個清晰一點的指示，告訴我，你想怎樣做等等。我不知

道你是否同意這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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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主席，當然，僱員的感覺，你問我是否很能夠完全掌握，

我同意我未必能夠很完全掌握。剛才主席你也曾提到，我在第

一次發電郵給她，指她不寫擦鞋檔那份稿的問題，這個我是比

較 "上心 "的，剛才我亦跟大家說過這點。但是，當作出批評後，

我仍要解決她認為自己工作過多的問題。她認為她工作多，以

致連飯都沒有時間吃。已經差不多 6時了，還未能 . . . . . .。不過，

老實說，在僱主的立場，你 6時還未能下班，很多時候其實僱

員都不能 expect自己 6時可以下班。不過，這是題外話。但是，

她說她要做的工作很多，那麼我作為一個僱主，我自己覺得有

一個責任，就是說你有很多工作做，我看看如何將工作分配，

如何重新分配，以致令她覺得 ......。為甚麼呢？我覺得她的專

項可能未必是搞論壇，如果你不是很擅長，不如我就讓其他人

搞，日後你不要搞了。但是，為了這樣的工作分配，去到開會

時，她又不肯坐下談，這才是一個所謂 "導火線 "，導致我解僱

她的原因。  

主席：  

 我想多問一個問題，就是王女士晚上有時好像要去上學

的，這個你知道吧？  

甘乃威議員：  

 我知道，她好像逢星期三要上學。  

主席：  

 在她入職時，或者她報讀這個課程時，有沒有跟你說過她

有這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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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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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沒有。她入職時沒有說過要上學，我亦不會鼓勵或

不鼓勵人去上學或不上學。如果在工作以外，她要有些進修，

其實我不會說不讓同事去上學，特別是她在工餘時間，這個我

要管亦管不到，她是在工餘時間做的。  

主席：  

 那麼，作為僱主，你也知道她有一日要上學的，以及你不

會說，期望她如有工作要做，即使她那天要上學，她也情願不

上學，也要做完工作。即你不是對她們有這個期望吧？  

甘乃威議員：  

 主席，對我來說，是工作至上，工作很重要。大家知道，

我很多時候都對 "夥記 "說，你是否準時下班並不是很重要，但

當我需要你出現時，你能夠出現卻是很重要的。即替我工作的

同事都知道這點。至於同事上學與否，是否工餘時間上學，這

點我想 ......其實也不是太影響工作的，就以往的經驗而論，我

看不到上學對她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我印象中，我不

記得有否叫她 "不要上學，你工作吧 "，在我印象中好像是沒有

的。  

主席：  

 甘議員，這些事情是在 8月份或 9月初發生，即有關工作上

交得不準確，或你認為她並沒有盡責，沒有專心工作等事情。

在 9月 22日的時間，即當你邀請寫字樓的同事⎯⎯其實只有兩

位：呂女士及王女士  ⎯⎯  吃午飯時，在該情況中，你是否已

經把這些所謂稱為 "前期 " ⎯⎯ 即 8月份時⎯⎯王女士的工作

交得不準確等事情，你都寧願當作一筆勾銷，存在着重新來過

的心態？抑或像你剛才亦多次提及，已經責罵過很多次，不要

再責罵了，大家 "重新起步 "吧？是否此心態？  

甘乃威議員：  

 主席，如果沒有她過去的工作表現，便不會有 9月 22日我

與她進行所謂督導會議的會面。我一定要清楚地告訴她，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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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剛才所說，清楚地告訴她我的要求是甚麼。我覺得 ......剛才

亦說過，我們不可以期望同事是你 "肚裏面條蟲 "，知道你想怎

樣。但我想說清楚，你看到其實在該張紙上所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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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知道，是手寫的那張 ...... 

甘乃威議員：  

 ......手寫的那張紙  ⎯⎯ 類似的東西，是我希望向她說清

楚我的要求是甚麼，究竟過去有甚麼 ......我不可以說 "過去的事

情便抹去吧，當甚麼也不算數 "。我覺得因為在工作上她亦有

紀錄的，大家知道，她過往的表現已經有一個紀錄。那個紀錄

可能是令我感到不滿意的紀錄。但如果我要繼續聘請這名同

事，我便需要她改進，如果我的不滿是 1、2、3、4、5、6、7，
她便要改進，改進後再繼續做下去，這亦是我一直以來的想法。 

主席：  

 甘議員，但你在那張手寫的紙上，只說一些你要求的工作

範圍，並不是表達對她工作表現的不滿。因為，在過程中，我

們看到你之前好像是對她有一些不滿，例如，好像剛才在K7(C)
文件所載 e-mail的來往般，你是對她有些不滿，但當她作出解

釋後，你又好像接受了，接着便一直下去，對嗎？直到 9月 22
日，你們有機會談，但她也不願意談，是要等 9月 23日才談，

對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知道主席為何會有此想法。該名同事 ......我的

不滿，是否當同事收到我的電郵時，已經理解為我已經沒有不

滿？主席剛才的說法，是在我發出電郵說她不寫新聞稿後，接

着我向她回覆電郵，說 "可以了，如果你做不到你的工作，我

便把你的工作分派給其他人做，請你不要做該方面的工作那麼

多了，因為樹木論壇都沒有甚麼報道了。 "這是否會讓同事理

解為我已經消除我的不滿，或是我已經接受了我的同事呢？我

不覺得我的同事會有如此理解。因為，我剛才說了一連串 . . . . . .
主席，我經常強調，電郵只是我們其中一種溝通方式，我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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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有日常對話及MSN等其他不同的溝通方式。所以，我一直

所說的，其實我從歐洲回來後，辦公室的工作氣氛不是太良

好，因為我是比較 ""，因為有很多事情未做好。我的不滿其

實是在我從歐洲回來後，在辦公室內，我自己覺得是比較緊張

的，即氣氛是比較緊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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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不滿不單是對王麗珠女士，其實我對呂女士，你

看到我對呂女士也有批評。所以，才出現了我剛才所說 "喂，

罵也不是辦法，可否緩和氣氛，大家出去吃飯？ "，這便是我

一直以來的思路及想法。所以，才會出現 9月 22日的會議，像

你所說般，大家重新開始，把事情重新分配，看看怎樣做才可

以做得妥當，這便是我一直以來的思路。我看不到那位同事已

收到信息  ⎯⎯  收到我就擦鞋檔回覆的電郵後，便覺得所有問

題已經解決。我不覺得事情是這樣的。  

主席：  

 我不是說所有問題已解決，不過，是否可解釋為該名同事

會有這樣的解讀？不是說我們作為僱主，會期望她怎樣看。不

過，有關 9月 22日吃午飯，你詢問兩位同事，一位即時回答說

她不去，她有事情或是怎樣，另一位你過後於醫生診所再致電

給她。如果她的答覆是 "好的 "，你便要和她單獨見面，不是與

呂雪晶女士一起了。  

其實，你當時是想得到甚麼結果？你剛才告訴我們，因為

你沒有聽到她的答覆，所以你認為在禮貌上亦應再問她一次。

可是，你的原意究竟是想與兩位一起，還是任何一位也可以

呢？你的想法究竟是怎樣？  

甘乃威議員：  

 主席，如果你請同事吃飯，兩位說去，但一位說不去，難

道另一位你便不請嗎？我覺得這不是太有禮貌。 "如果另一位

不去，我便不請你，你不要吃飯。 "你明白嗎？我的心態便是

如此，你明不明白？這是很簡單的，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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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我即是說，如果你的心態是想與大家一起吃飯，緩和氣

氛，會否說，如果有一個人不行，不如我們⎯⎯即只有 50%可

以，十分之五可以⎯⎯不如便選擇另一天。你會否有此想法？

又或是飲茶？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飲茶吃飯，老實說，過去曾試過很多次的  ⎯⎯
有數次 ......你翻看我的資料，是有發生過的。可是，雖說以往

試過很多次，但不是經常，亦要配合我的時間是否可以。老實

說，一如剛才我所說，一個說不去，禮貌上也要問問另一個。

如果另一個說去，當然便要去。難道說 "只有一個人去，你便

不要去吧。 "我覺得這樣便不太好。  

陳健波議員：  

 我想補充主席剛才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翻看那些文

件，其實呂雪晶女士當時說過 ......當聽到你問她的時候，王女

士已經說過自己帶了食物，所以不與你外出了。這已經不是你

剛才回答主席問題的情況，因為主席問你的事情，根本上別人

已經 say no，已經不存在你只請一個，卻不請另一個的問題。

你為何還要鍥而不捨，已經外出，還再打電話回頭問呢？我想

這問題應該是這樣。前提是因為她已經 say no了，兩個都 say 
no。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上次亦說過，我是收不到王麗珠女士說不去的信

息。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早前秘書長曾經來我辦公室，在

另一個 occasion，其實我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細小的辦公室。

我自己有一間房，我是在房門口問大家去不去吃飯。有位同

事，我親自聽到她說不去，接着我便要趕着外出了，因為我 book
了 appointment看醫生，所以我便出去看醫生。根本我都不知道

另一位同事是說去還是不去。究竟她是否在場？因為她亦有可

能外出了，諸如此類，我是聽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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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來我辦公室看看我的 setting，你便

會知道情況是怎樣。因為我是聽不到。當時，我並不知道王女

士說不去的。如果她說不去，我一定不會打電話再問她，如果

她說不去，如果 ......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劉江華議員：  

 此處有少許問題，你說該間房很細小，如果你邀請兩個人

一起 ......你剛才說，她答覆時不知道她是否在場。實際上，你

發出邀請時，她們兩位是否同時在場，還是並不在場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形容我的辦公室究竟是怎樣的。  

林大輝議員：  

 按比例，緊記按比例畫出來。  

劉江華議員：  

 我只是問他們 "在 "，還是 "不在 "。  

主席：  

 我想我們都明白，因為我們也有議員辦事處。  

(甘議員在一張白紙上描繪他的辦事處的布局，然後舉起該紙
張向委員展示。 ) 

甘乃威議員：  

 不是，因為可能我的情況 ......主席，這是我的辦公室，我

是坐在這間房，我的兩位同事坐在這裏。通常我和同事傾談，

站在這個房門口，這是我的房門口，我說： "下午出去吃飯 "，
當時，我可能說完後⎯⎯因為此處有一個 partition，王麗珠女

士就坐在這裏，這裏沒有 partition⎯⎯我問完後，我便返回座

位，其實我的座位亦看到呂雪晶女士，直接看見呂雪晶女士，

我知道她當時回答我不去，我直接收到此信息，她說不去。好

了，接着我在工作，然後就趕着出去，當時接着王麗珠女士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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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否在場，或者她 ......我知道她沒有回覆，我收不到信息，

她有沒有回覆，我已經離開了辦公室。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7 

1098 

10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劉江華議員：  

 正正是房間這麼小，正正是你站在那個位置，你發出一個

信息，你說： "大家去不去吃飯？ "你當時知不知道兩個人在

場，抑或只有一個人在場？  

甘乃威議員：  

 兩個人 ......我發出該信息時，兩個都在場。  

劉江華議員：  

 你確定她們在場？  

甘乃威議員：  

 在場，在場。  

劉江華議員：  

 兩個都在場？  

甘乃威議員：  

 兩個都在場。  

劉江華議員：  

 好了，你剛才說她回答的時候，你不知道她是否在場，只

是很短時間。  

甘乃威議員：  

 因為我剛才說，我說問她去不去吃飯，是我發出的信息。

她不是立即回答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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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1129 

1130 

1131 

1132 

1133 

 如果她們兩個均在場，你問她，有一個說不去。其實常人

都會看看另外一個會怎樣，你說你走了出去，為何當時不會也

問她呢？  

甘乃威議員：  

 剛才我說過，我有其他事做，我不是只等你回答去不去吃

飯，劉議員。  

主席：  

 呂雪晶女士何時回答你呢？是在你返回座位後才回答你

嗎？  

甘乃威議員：  

 你明白嗎？  

劉江華議員：  

 沒理由。  

主席：  

 我想跟進，可能 clarify少許，你是否返回房間後，呂雪晶

女士才回答你，說她不回去？  

甘乃威議員：  

 我的理解是如此，我返回座位，她已經回答我，她不去。 

主席：  

 即是她沒有即時回答你？  

甘乃威議員：  

 我的理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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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    1134 

1135 
1136 
1137 
1138 
1139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1147 
1148 
1149 
1150 

1151 

1152 

1153 

1154 

1155 

1156 
1157 
1158 

1159 
1160 
1161 
1162 

1163 

 主席，我想補充一下，我不知道甘議員你做事 ......你對員

工真是非常好。譬如，如果我是你，如果我有些事情要與同事

傾談，我想你約他們出外午膳，是希望借該段時間，與他們談

談工作上如何安排或吩咐他們做其他事情。即使如果有同

事 ......如果我的辦事處有同事，我想找他們傾談，他們當然要

遷就我的時間。我趕着出外午膳，譬如我這樣說： "喂，你們

兩個同事一同來和我一起午膳吧 "，當時的目的並不是請他們

吃飯，目的是要吩咐他們的工作怎樣做或如何安排。即使他們

帶了飯，我可能是比較獨裁，如果我叫他們出去，他們不可說

不去的。如果我要去，有些事要做的時候，對嗎？除非你說：

"我不可以，我一定要在 1時至 2時吃午膳 "，即是大家要有點配

合才可以。最重要的是，你不是請他們吃飯，你的目的不是請

他們吃飯，你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午膳時間，安排工作給他們，

或討論一下你的辦事處現在的氣氛為何這麼惡劣或甚麼，即是

我聽你說了這麼久，看過你這麼多文件，是否有這樣的意思

呢？  

林大輝議員：   

 主席，我可否在甘乃威議員回答之前，加插一句呢？   

主席：  

 可以。  

林大輝議員：   

 我覺得我們今天 ......甘乃威議員到來，只是問他的問題。

第一，我們不需要交流大家的管理心得或管理手法。當然，我

是說自己的意見，大家可以不同意。  

 不需要交換管理心得或管理手法，始終真是不同人有不同

的手法和心得，沒有對或錯。我們不需要在此時候交流，我們

只是問他問題，他如何答，你們自己有評論，我們不需要說服

他同意我或我說服他同意我，根本不需要。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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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慣例是，這些留給我們自行處理。  1164 

1165 

1166 
1167 

1168 

1169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 
1177 
1178 
1179 
1180 
1181 
1182 
1183 
1184 
1185 

1186 

1187 

1188 

1189 
1190 

林大輝議員：   

 我知道，我說現在，我發覺大家正在交流管理手法和心

得，我覺得無必要做此事。  

主席：  

 明白，好了。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剛才提到方議員的處理方法和我的處理方法

不同。事實上，我是發出了邀請，事實上是兩個員工都不去，

你明白嗎？當然，有人問： "你請人吃飯，有沒有說明是甚麼

目的？ "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和同事多次出外吃飯，都沒有

說明： "今日出外吃飯的目的是一、二、三、四。 "如果是這樣

的話，同事便會雞飛狗走，不會和你去。你明白嗎？大家都明

白，在辦事處的工作上 ......在吃飯期間，我剛才說過，目的都

是想緩和氣氛，讓大家有些工作討論，不是純粹在辦公室方

面，最主要的目的是這樣。當然，我亦都要按事實說，我發出

邀請，可能當日我是在辦公室，所以我即時發出邀請。我並不

是 "約定下星期二，你們兩個一同與我吃飯 "，還說明一定要

去，我從來都沒有試過這樣做。你是否明白？當日我有空，手

頭上又沒有 appointment，我返回辦事處便約大家吃飯，其實只

是如此。所以，當她說原來她帶了飯，我不知道，沒理由人家

帶了飯，仍叫人家出去吃飯，是不是？  

劉江華議員：  

 主席，你知道她帶了飯。  

甘乃威議員：   

 我不知道。主席，我當然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便不會邀

請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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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1191 

1192 
1193 
1194 
1195 
1196 
1197 
1198 
1199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主席，剛才甘議員回答問題的時候，是說她們兩個人 ......
我們還是想搞清楚，現場有兩個人，你問她們，一個回答你，

她不去，另外一個，你聽不到她說去不去。所以，你後來再致

電她，你的說法是否這樣？但是，根據呂女士的證供，她說並

不是這樣。她說，當呂女士拒絕之後，甘議員⎯⎯你⎯⎯當面

詢問王女士， "是否可以外出和午膳？王女士表示已自行帶備

食物，故不與他外出用膳。"這是呂女士當時在現場看到此事。

為何大家會有這樣不同的遭遇呢？那裡地方其實是很細小的。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能夠替呂女士作出解釋，總之這是我收到的信

息。我收不到王女士當時是不去的信息。  

劉江華議員：   

 即是你覺得呂女士此說法是不對的？  

甘乃威議員：  

 她如何理解，我不知道。因為大家坐的位置不同，坐的位

置是不同。  

劉江華議員：   

 不是坐的位置。她說你是當面詢問的。  

甘乃威議員：  

 我是當面詢問，因為我剛才說過，我問王麗珠女士去不去

吃飯，或問那些同事 ......剛才我說我是站在房門口的。即是我

是站在房門口，我是知道王麗珠女士在現場，我亦知道呂女士

在現場，我就問： "喂，兩位同事，有沒有時間下午去吃飯？ "
只是這樣。我是發出邀請，當着兩人一同發出邀請，很清楚的。

我亦看到兩位在該處。接着我們返回座位，接着看到Anita說
不去了  ⎯⎯  呂女士說不去了。但是，王女士說不去，我是收

不到此信息，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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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1219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1236 

1237 
1238 
1239 
1240 
1241 
1242 
1243 
1244 
1245 

1246 
1247 
1248 
1249 

 此處有少許出入。  

主席：   

 其實甘議員剛才你回答我們一些問題，關於王女士的工作

表現，我們只可以跟至你K7(C)的 e-mail該處。剛才你回應王女

士的電郵，即談及樹木論壇那個， "或者你不需要花這麼多精

神 "那一段，只是去到該處。因為接着之後的MSN，你剛才說

那些，我們是完全沒有機會有可能看到的。所以，我們只可以

看到那裏。這一點，我想你也清楚。  

陳健波議員：   

 我想問，你要決定開除王女士的時候，其實你心中有沒有

想到，你和她發生過 6月份的誤會，其實你這樣貿貿然開除她，

可能真是 ......一個正常的人都會想到可能會發生這種事，但你

依然作出此決定，你當時的心態 ......還是你根本沒有想過此一

點？即是如果我與一個同事有過節，有工作上的過節，亦可能

有私人的誤會。你開除他，其實是很危險的。你當時有沒有想

過這些問題？但最後你都決定開除，你可否說說你的心態？  

甘乃威議員：    

 正正如陳議員所說的，如果我有將 6月份的問題，覺得有

問題的存在 ......大家一直的說法都是，王女士說她自己有些想

法，如果我一直放在心上的話，正常的推論，就好像陳健波議

員的推論般，一定會發生事情。但正正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想

法，這是很正常的想法。我的工作十分忙碌，我就事而論，她

做得不好又不合作，我唯有解僱她吧。她作為我的私人助理，

老實說，一個辦事處這麼小，我所有事情也要經她處理，但她

的工作效率和態度也不合作，我是沒有辦法跟她合作的，這便

是我自己純粹在工作上的看法。  

 剛才提到，如果我覺得自己真的曾經求愛，簡單來說，真

的 "有啲嘢 "的話，其實我是不會做 "炒魷魚 "這個動作的。很明

顯，我是把兩件事分開的，我一直說，對我來說， 6月中，大

家見過面， 7月中，我跟她解釋過，並且已道歉，在我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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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事情已告一段落，如果她不 ......無論怎樣也好，這件事

在我的角度已經完結。所以我剛才說，她 8月份不做事、9月份

不做事，到了 9月 20幾日，叫她開會她不肯開會等，種種情況

累積起來，才是我解僱她的原因，我希望委員會能夠明白，我

當時的心態究竟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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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好了，沒有其他問題吧？謝謝。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有數點要求，希望委員會稍後能夠作出一些跟進

和討論，是否可以容許我提出呢？  

主席：  

 嗯。  

甘乃威議員：  

 主席，第一點，剛才劉江華議員提到一點，指劉慧卿議員

和何俊仁議員不能確認我所謂的 "有好感 "和工作上的關係。我

覺得，在黨團會議上，不單只有兩位民主黨議員出席會議，而

委員會只邀請了劉慧卿議員和何俊仁兩位前來  ⎯⎯  當然，我

不是鼓勵委員會邀請其他人，但我覺得即使是兩個人，他們所

聽到的說法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委員會要確立這一點，說我

在會上沒有說過，我覺得這是不公道的。我希望委員會能夠重

新考慮，究竟是否用這方法確立這件事？我希望委員會想一

想，因為我剛才回應劉江華議員提到確立我在委員會上有否說

到 "有好感 "與工作上有關係這一點，這是第一點我想委員會澄

清的，希望委員會能夠留意這一點，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在開始時才知道，如無意外，如果沒有甚麼新東

西，委員會的研訊便會完結，我想知道委員會過去曾邀請甚麼

人士出席委員會會議，包括用書面或電話邀請的，這些人士如

有出席，可能我已經知道，而且應該有資料讓我看到；如果他

沒有出席，原因是甚麼呢？我也希望能夠知道。當委員會真正

告訴我研訊完結時，我的代表律師會寫信給委員會，要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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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書面告訴我們，究竟你們邀請過甚麼人、包括用書面、電

話或各種方式邀請過的任何人，而當這些人士拒絕時，他們的

原因是甚麼呢？我也希望能夠知道，會後我的法律代表會寫信

給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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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點，主席，我多謝委員會給我一個總結的機會，但

根據《議事規則》 (《行事方式及程序》 )第 22條，我知道當整

個研訊完結後，包括我最後的總結陳辭完成後，委員會便會開

始寫報告，報告完成後的稿件，會送交受調查的議員和有關人

士置評。主席，我也希望委員會能夠容許我在有需要時，能夠

讓我親身到委員會就委員會報告作出回應。我希望委員會能夠

作出這個考慮。當委員會完成整份報告的初稿時，我也希望委

員會能夠讓我在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譬如我收到報告，看完

後覺得有需要作出一些澄清的話，我希望委員會能夠讓我親身

來到委員會作相關澄清和回應。我希望委員會在會後討論一

下。我想這就是我今天整體要說的話。  

主席：  

 好的，謝謝。就剛才那 3點，你也會寫信給我們，以書面

提出你的要求？  

(甘議員點頭 ) 

主席：  

 好了，甘議員，我們今天的取證程序已經完成，多謝你、

你的律師和代表出席。謝謝。  

 請委員留步。  


